
屏東縣崁頂垃圾焚化廠事業(產源)進廠申請檢核表 
 

收件日 時間 送件者簽名 清除 事業(產源) 

     
 

事業(產源)單位 

資料是否準備齊全正確 項目 准備文件 說明 

□ 是 1 申請表 

申請公司為事業(產源)單位 

□需填寫自行清除或委託清除業者名稱 

□需填寫申請日期及申請期限 

□需加蓋事業(產源)公司印鑑章(大小章) 

□ 是 2 承諾書 

立書人為事業(產源)單位 

□需加蓋事業(產源)公司印鑑章(大小章)

□需填寫日期 

□ 是 3 
公司登記影本或工廠

登記證影本 

檢附事業(產源)公司資料 

□需加蓋事業(產源)公司印鑑章(大小章) 

□ 是 4 清除契約書 
清除及事業(產源)契約書 

□每頁皆需加蓋騎縫章 

□ 是 5 彩色相片 1式 

□近照 1張(確定廢棄物種類) 

□遠照 1張(確定廢棄物數量) 

□印製為一張 A4 內為原則 

□標示拍攝日期 

□需加蓋事業(產源)公司印鑑章(大小章) 

□ 是   □ 無 6 廢清書 

□第二項、基本資料(含有效期限) 

□第四項、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含自行

處理及再利用)完整章節 

□需加蓋事業(產源)公司印鑑章(大小章) 

※請填寫粗框處，上述文件準備項目需提供壹式壹份，並依序排列※ 

文件無須裝訂請使用迴紋針或文件套，切勿使用訂書針裝訂 

榮福公司初審意見 

 



屏東縣崁頂垃圾焚化廠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進廠處理 

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進廠類別 □自行清除□委託 申請期限 至    年    月   日止 

項       目 內         容 

申請單位 

公司/機關 

(事業) 

 

 

申請單位 

負責人 

(簽章) 

 

電話  

聯絡人 
 

事業管制編號： 

申請單位地址  

申請進廠廢棄物性質 

（種類） 

□D-0102 植物性殘渣        □D-0802 廢棉屑 
□D-0199 動植物性殘渣混合物□D-0803 廢布 
□D-0299 廢塑膠混合物      □D-0899 廢纖維或其他棉、布等混合物 
□D-0399 廢橡膠混合物      □D-1801 事業活動產生之一般性垃圾 
□D-0699 廢紙混合物        □H-0001 一般垃圾 
□D-0701 廢木材棧板        □H-0002 事業員工生活垃圾 
□D-0799 廢木材混合物       
□D-0801 廢纖維             

申請進廠廢棄物產生地  

申請進廠數量 公噸／月、批 

核准進廠廢棄物性質 

（種類） 

□D-0102 植物性殘渣        □D-0802 廢棉屑 
□D-0199 動植物性殘渣混合物□D-0803 廢布 
□D-0299 廢塑膠混合物      □D-0899 廢纖維或其他棉、布等混合物 
□D-0399 廢橡膠混合物      □D-1801 事業活動產生之一般性垃圾 
□D-0699 廢紙混合物        □H-0001 一般垃圾 
□D-0701 廢木材棧板        □H-0002 事業員工生活垃圾 
□D-0799 廢木材混合物       
□D-0801 廢纖維             

核准進廠數量 公噸／月、批 核准期限  

核准收費標準 □生活 □事廢 □高事廢 □ASR內 □ASR外 □產源不明 

營運廠商初核簽章 管理機關復核簽章 

 

 

 核准日期  核准字號  

備註：  

一、進廠規範依「屏東縣崁頂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廢棄物進廠管理辦法」，若經發現違規情事，撤
銷進廠許可外並依環保相關法令予以處置。 

二、申請期限按月者以當年年底為限；按批者原則以二個月內為限。 
三、本廠得派員前往廢棄物產生地現勘或請申請單位提供廢棄物照片、樣品或廢棄物組成分析檢測

報告，申請單位應配合辦理。 



承諾書 
 

本人            為清理廢棄物，依屏東縣崁頂垃圾資源回收

(焚化)廠廢棄物進廠管理辦法及環保相關法令辦理，且其自有車輛

（含委託合法清除機構之車輛）載運廢棄物時不污染焚化廠內外路

面，清運車輛出廠前先在洗車場清洗車身外，車身污水收集槽內之

污水得於洗車場排放乾淨，而車身內之垃圾不得排放於洗車場中；

清運車輛進廠遵守廠區內規劃路線及車速限速 20Km/h 行駛。恐口

無憑，特立此書。 

 

此  致 

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榮福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立書人：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拍攝日期：      年      月     日 
 

 

 

  

 

 

彩色相片 

(近照 1張) 

 

 

 

 

 

彩色相片 

(遠照 1張) 
 



 

一般事業廢棄物廠外處理申報聯單 

1.聯單編號  

2.事業機構  

3.清除機構  

4.處理機構 屏東縣崁頂垃圾資源回收(焚化)廠 

5.最終處置機構 最終處置 

6.清運日期及時間  

7.廢棄物清除機具車號  

事 業 廢 棄 物 描 述 

8.容器數量  9.物理性質  10.顏色  

11.廢棄物代碼／種類名稱 12.廢棄物重量（公噸） 

  

  

  

  

  

  

  

13.事業機構(簽章) 14.清除機構（簽章） 15.處理機構（簽章）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一般事業廢棄物廠外處理申報聯單填表說明 

1.聯單編號：自用聯單之編號。 

2.事業機構：事業之全名。 

3.清除機構：清除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業全名，如由事業自行清除者，請填寫「自行清除」。 

4.處理機構：處理機構全名。 

5.最終處置機構：最終處置機構全名 

6.廢棄物清除日期及時間：收集及運輸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日期及時間。 

7.廢棄物清除機具車號：運輸一般事業廢棄物至處理機構之車輛車號。 

8.容器數量：盛裝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容器數量。 

9.物理性質：一般事業廢棄物之物理性質，如固態、液態…等 

10.顏色：一般事業廢棄物之顏色。（如雜色） 

11.廢棄物代碼／種類名稱：事業委託處理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代碼或種類名稱。 

12.廢棄物重量：一般事業廢棄物重量，單位為公噸。 

13.事業機構(簽章)：事業機構在確認所填寫之資料無誤後蓋上公司印章及承辦人印章。 

14.清除機構(簽章)：清除機構在確認所填寫之資料無誤後蓋上公司印章及承辦人印章。 

15.處理機構(簽章)：處理機構在確認所填寫之資料無誤後蓋上公司印章及承辦人印章。 

 

註：有關一般事業廢棄物之相關資訊請至行政院環保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網站查詢 

免付費電話：0800059777 

網址：http://waste.epa.gov.tw 

     

 

 

 

 

 

 

  

 


